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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偵查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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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馬英九涉犯： 
(一)刑法第132條第1項(公務員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 
    秘密罪） 
(二)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（公務員無故洩漏監 
    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罪） 
(三)104年12月30日修正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、第41   
    條第1項（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違反第16條之公 
    務機關未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 
    且不符蒐集之特定目的罪） 

 
 
均提起公訴 

利用公職獲悉秘
密即負守密義務 

刑法洩密罪 

無故洩漏通
訊監察資料 

通保法 

除影響公眾利益
外個資應受保護 

個資法 



貳、簡要之起訴事實 

一、被告之學經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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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歷 … 經歷（82年以後） 

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
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 

82 85 法務部長 

政大法律系副教授 86 

臺北市長 87 95 

103.
12 國民黨副主席、主席 

97.
5 

105
.5 

中華民國第12任及第13任總統 

案發期間 
102年8、9月 

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機關而
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

94 
96.
2 

97.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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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102年8月31日(一)： 

貳、簡要之起訴事實 

專
案
報
告
一 

 全民電通更一審關說案 
 全民電通更一審關說案中證人王○○涉

嫌偽證案 
 全民電通更一審判決收判行程表 
 柯建銘與律師、助理、王金平等人聯絡

之個人資料電話號碼、通訊監察譯文 

口
述 

 100特他61案 
 柯建銘關說行賄假釋案 
 部分偵訊林○濤情節 

黃世銘此部分所涉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
法等案件，業經臺高院以103年度矚上易
字第1號判決有罪確定。 



被告詳細閱讀專案報告一後 
，將上開應秘密之資料洩漏
予江宜樺、羅智強。 

6 

三、102年8月31日(二)： 

貳、簡要之起訴事實 

 100特他61案 
 監聽柯建銘關說行賄假釋案 
 王金平、柯建銘涉嫌全民電通更一審關

說案之監察通訊所得資料與其中涉及王
金平、曾勇夫、陳守煌等人之內容 

翻
閱
專
案
報
告
一
及
口
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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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告
親
自
以
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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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親自手
畫紅色底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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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102年9月4日之事實： 

貳、簡要之起訴事實 

向江院
長報告 

與專案報告二內容相同包括偵查程
序、通訊監察譯文、柯建銘之個人
資料及附件 

缺漏專案報告二之各方通話時間內
容之附件 

專案報告三 

黃世銘此部分所涉違反通訊保障及監
察法等案件，業經臺高院以103年度矚
上易字第1號判決有罪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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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報告三 

特偵組 
專案報告 
102.9.4 

 全民電通更一審關說案 
• 王院長、柯委員部分增

列：「至於有無行政責
任，事涉國會議事自律
範疇。」 

 附件： 
• 無罪判決收判行程表 
• 通訊監察譯文 
• （缺） 

專案報告一 

特偵組 
專案報告 
102.9.1 

 全民電通更一審關說案 
 
 
 
 

 附件： 
• 無罪判決收判行程表 
• 通訊監察譯文 
 

專案報告二 

特偵組 
專案報告 
102.9.1 

 全民電通更一審關說案 
• 王院長、柯委員部分增

列：「至於有無行政責
任，事涉國會議事自律
範疇。」 

 附件： 
• 無罪判決收判行程表 
• 通訊監察譯文 
• 各方通話時間內容 

102年9月4日被告教唆黃
世銘向江宜樺洩漏及交付 

102年8月31日被告向江宜
樺、羅智強口頭洩漏 

五、專案報告一、二、三之比較： 

貳、簡要之起訴事實 



(二)102年9月4日： 
被告教唆黃世銘向江宜
樺洩漏並交付偵查中之
秘密及監察通訊取得應
秘密之資料。 

(一)102年8月31日： 
被告明知100特他61等案並非僅
屬行政不法，仍洩漏偵查中應
秘密事項、柯建銘個人資料及
通訊監察資料與江、羅2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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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特偵
組偵辦，
不予以指
導、干涉 

知悉後
續有偵
查計畫 

六、犯罪事實之認定： 

貳、簡要之起訴事實 

向江院
長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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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起訴理由（三部分） 

一、總統為憲法機關，職權之行使應符合權力分立與制衡  

    之憲法基本原則，並不得侵害人民基本權利。縱憲法 

    機關欲調閱或取得檢察機關卷證資料，亦應符合憲政 

    分際。 

二、被告102年8月31日之行為係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 

    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料。 

三、被告102年9月4日之行為係教唆犯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 

    外秘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 

    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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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總統為憲法機關，職權之行使應符合權力分立與制衡  

    之憲法基本原則，並不得侵害人民基本權利。 

（一）總統職權之行使應符合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

（二）總統職權之行使不得侵害人民基本權利  

（三）憲法機關調閱或取得檢察機關卷證資料，應符合憲 

      政分際  
行
政 

立
法 

監
察 

司
法 

考
試 

偵查案
件資訊 偵查權 

調查權 

↑偵查終結↑ 
↓ 偵查中 ↓ 

釋字第729號 

（接續說明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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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結案前絕對不可以調閱司法卷證，在結案後，
則須符合前述條件才可以為之「理由則為保障檢察機
關獨立，其背後實現的是公權力各有其核心領域（以
偵查為檢察權核心內容），並防止其他權力的不當干
預（相互制衡）」 

 

釋字第729號解釋暨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

客觀上： 
本案8/31及9/1專案報告一、二原本記載仍有後續
偵查作為，但在總長跟總統報告之後，特偵組確
實就取消後續偵查作為，益證檢察機關貫徹偵查
不公開原則以防止外在干預，確有其必要性 



二、被告102年8月31日之行為係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 
    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料。 
（一）被告依法對「100特他61案」之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         
      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負有保密義務及對個          
      人資料應合法利用。 
   1、被告對於因職務所知悉之偵查內容應予保密 
    ①未偵查終結之案件，其偵查內容屬中華民國國防以  
      外之秘密 
    ②自全案時序觀之，被告行為時，「100特他61案」 
      特偵組尚未偵結 
    ③被告因總統職務知悉之偵查內容有保密義務 
   2、被告不得無故將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 
      提供他人 
   3、被告對於個人資料應合法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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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422號判決 
  「不以職務上所知悉或持有者為限」 
 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第1項規定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

府機關機密之義務。 
 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秘密未規定限於因職務或業務知

悉。對照第3項「非公務員洩漏或交付」之秘密，則必
須限於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者，始成立犯罪。 

 依我國所繼受之德國法，僅須廣義地在其職務之執行
而獲悉秘密為已足，並不須要在秘密與其職務執行間
有直接關連。當行為人利用其特別公職職位或者正係
因其地位而給予其機會獲悉秘密時，其亦負有守密義
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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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非偵查主體，其因職務關係所得之偵查秘密，有無
負保密之義務？ 



二、被告102年8月31日之行為係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密、 
    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料。 
（二）被告客觀上有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密、監察通訊所   
      得應秘密資料予江宜樺、羅智強及利用柯建銘個人資料。 
   1、被告確有洩漏偵查秘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 
 
            
    
 
 
   2、被告洩密行為亦屬於對柯建銘個人資料之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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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該秘密內容洩漏後僅存在於少數特定對象間，尚乏
公示週知性，對其他人及公眾而言仍處於秘密狀態。
(100年度台上字第6422號、101年度台上字第2970號判決) 

       已經洩漏之秘密是否為秘密? 

被告將特偵組因偵查犯罪所蒐集之足以識別個人身份之
柯建銘等人社會活動之通話內容轉述與江、羅2人知悉，
屬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「利用」行為。 

       是否為「利用」個人資料之行為 



二、被告102年8月31日之行為係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 

    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料。 

（三）被告102年8月31日洩密予江宜樺、羅智強係為進行 

      後續政局安排 

   1、被告當日所為，非僅在處理閣員政治責任 

   2、被告依序進行撤銷王金平國民黨黨籍使其喪失立法 

      院院長職權之安排 

   3、國民黨考紀會撤銷王金平黨籍之處分，經法院認定    

      違法並認無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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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這不
是關說，
那什麼才
是關說 

9/8：被告由江陪同 
召開總統府記者會 

8/31：被告洩
密給江、羅 

 

9/8共識：11日開考紀會處置
王金平涉及關說司法案 

文
傳
會
主
委 

文
傳
會
副
主
委 

考
紀
會
主
委 

秘
書
長
兼
副
主
席 

主
席
即
被
告 

羅
並
無
黨
職 

羅
皆
在
場 

9/4：被告教 
唆洩密給江 

9/6：被告要 
求王金平返國 



二、被告102年8月31日之行為係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密 
    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料。 
（四）被告非法洩漏偵查中應秘密消息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 
      密資料並將柯建銘個人資料為蒐集之特定目的外利用。 
   1、非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 
      重大變故。 
   2、國會自律事項與總統、行政院院長及總統府副秘書長 
      職權無涉。 
   3、係「無故」洩漏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。 
   4、利用柯建銘個人資料： 
    ①非被告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
    ②與基於刑事偵查蒐集之特定目的不符 
    ③非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
        ④足生損害於柯建銘 

21 

被告8
月31日
所為是
否無故
洩密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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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告8月31日所為，非僅為處理閣員政治責任 
 縱係處理閣員政治責任，被告尚非不得選擇以「合法

適當」之方式為之，如「不告知偵查內容與來源」、
「不揭露通訊監察譯文」之方式，或「俟有權機關將
相關涉案人員犯罪偵查完畢並依法定程序簽報責任歸
屬」後再行決定，竟將其職務上獲悉監察通訊所得應
秘密之資料來源及詳細內容告知他人，被告所為欠缺
法律上之正當理由，自不得阻卻違法。 

被告8月31日所為是否無故洩密？ 



二、被告102年8月31日之行為係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 

    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料 

（五）被告主觀上有不法之犯意 

   1、總統任內簽署兩公約、三讀通過修正個資法，多次 

      以元首身份宣示嚴禁非法監聽，對保障人民之基本 

      權利應有相當認識 

   2、被告詳閱專案報告一，知悉尚在偵查中的內容、監 

      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個人資料為應秘密事項 

   3、由專案報告一之內容顯示100特他61案尚有後續偵查 

      作為，並非行政不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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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告102年9月4日之行為係教唆犯洩漏中華民國國防 

    以外秘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 

    人資料 

（一）被告教唆黃世銘洩漏中華民國國防以外秘密、監 

      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人資料 

   1、黃世銘本無意向江宜樺報告，係經被告教唆始起 

      意洩密 

   2、臺高院以103年度矚上易字第1號判決認定黃世銘 

      「係於102年9月4日總統馬英九來電指示其始另行 

        起意向時任行政院長江宜樺報告」 

   3、被告之教唆行為自屬係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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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是否有教唆黃世銘犯罪?  



三、被告102年9月4日之行為係教唆犯洩漏中華民國國防 
    以外秘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資料及違法利用個 
    人資料。 
（二）被告主觀上有不法之犯意 
   1、被告顯知係偵辦中之案件，卻指示黃世銘向江宜樺 
      報告，且可預見黃世銘會攜帶專案報告詳實說明。 
   2、行政院長對刑事個案無指揮監督之權，非檢察一體 
      所及，況江宜樺未依法辦理「專案報告三」之收文 
      、簽辦及歸檔，與行政院頒佈之文書處理手冊不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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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檢
署 

高檢
署 

最高 
檢察
署 

法務
部 

行政
院 

總統
府 

檢察事務（檢察權） 

檢察行政事務（行政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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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4年10月19日主
持法務部革新小
組第五次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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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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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所犯法條 

31 

八月 

通訊保障及監察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無故洩漏監察通訊所得 
法第27條第1項                    應秘密資料罪嫌 

刑法第132條第1項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嫌 

104年12月30日修正           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違反第16 
公布前個人資料保護法         條之公務機關未於執行法定職務必 
第44條、第41條第1項          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且不符蒐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特定目的罪嫌 

       刑法第29條第1項教唆 

4 

九月 

想像競合犯，從一重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第1項處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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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(一) 

參照釋字第729號解釋及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

        世界人權宣言暨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
        公約第17條：「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庭、住 
        宅或通信，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，其名譽及
信用，亦不得非法破壞」。檢察官身為公益之代表人，
代表國家追訴犯罪與保障人權，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
原則，且「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，防止其他權力的不
當干預」，對於偵查中之案件「結案前」，其他憲法
機關「不得」對之行使資訊權，使外力「對於繫屬中
的案件完全無介入司法的空間，考量其為偵審的核心
領域，非如此實連獨立的外形都難以維繫，應無庸懷
疑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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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(二) 

    總統為憲法上之機關，負有「憲法機關忠誠」之義
務，其職權之行使並非無限上綱，應符合權力分立與制
衡原則，並不得侵害人民之基本權利。 
    被告長期從事司法實務與法律教學，深諳法律專業
與行政程序，明知人民對於隱私權、通訊秘密自由及資
訊自主權之期待，為普世共維之基本價值。 
    縱為處理內閣閣員之政治責任，被告亦非不知得選
擇以合法適當方式為之，竟逾越司法與政治應有分際，
無故洩漏及教唆洩漏偵查中秘密、監察通訊所得應秘密
資料及將柯建銘個人資料為蒐集之特定目的外利用，侵
犯人民之基本權利，其所涉犯罪事實已臻明確，犯嫌足
堪認定。 




